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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万锋先生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26年5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21日 9:15－15:00

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方式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者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澜清一路3号荣超新时代广场B
座18楼贵宾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0人，代表股份129,520,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54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03,915,7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2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6 人，代表股份 25,604,6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17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6人，代表股份3,570,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9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432,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7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5人，代表股份 2,138,1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28%。
3、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

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337,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6%；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7,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710%；反对

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81%；弃权 1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9%。

提案2.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337,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5%；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682%；反对

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81%；弃权 1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337,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5%；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682%；反对

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81%；弃权 1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336,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78%；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6,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402%；反对

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81%；弃权 12,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339,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4%；反对 169,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0%；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9,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354%；反对

169,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09%；弃权 1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6.01.候选人：提名万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105,433,616股。
6.02.候选人：提名钟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105,434,904股。
6.03.候选人：提名隆晓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222,764,806股。
6.04.候选人：提名李玉元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105,432,410股。
6.05.候选人：提名赖冬青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105,432,70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6.01.候选人：提名万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

949,944股。
6.02.候选人：提名钟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2,951,232股。
6.03.候选人：提名隆晓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2,948,734股。
6.04.候选人：提名李玉元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2,948,738股。
6.05.候选人：提名赖冬青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2,949,034股。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提名魏安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90,203股。
7.02.候选人：提名王洪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82,721股。
7.03.候选人：提名黄敬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75,889,84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提名魏安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3,006,531股。
7.02.候选人：提名王洪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999,049股。
7.03.候选人：提名黄敬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3,006,731股。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1 审议通过了《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者的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47,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94%；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62%；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45%；反对

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81%；弃权 17,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74%。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万锋、钟小平、隆晓燕、李玉元
已回避表决。

提案8.02 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330,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37%；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0,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17%；反对

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81%；弃权 17,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02%。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6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336,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78%；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6,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402%；反对

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81%；弃权 12,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8,843,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76%；反对 664,4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0%；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0485%；反对

664,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097%；弃权12,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33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31%；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0,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21%；反对

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81%；弃权 18,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9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

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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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21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

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议案，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5名
及独立董事3名，与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职工董事 1名），独立董事 3

名。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万锋（董事长）、钟小平（副董事长）、隆晓燕、李玉元、姜勇（职工代表董

事）、赖冬青。
2、独立董事：黄敬昌、魏安胜、王洪萍。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担任岗位职责

的要求。独立董事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上述三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在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少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序号

1

2

3

4

专门委员会名称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王洪萍

魏安胜

黄敬昌

万锋

成员

隆晓燕 魏安胜

李玉元 王洪萍

魏安胜 赖冬青

黄敬昌 王洪萍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
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均占过半数，除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以外其他均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黄敬昌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
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万锋
2、副总经理：隆晓燕、李玉元、李岑
3、董事会秘书：李岑
4、财务总监：李玉元
5、证券事务代表：宫兰芳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万锋先生将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万锋先生作为公司创始

人，自2017年公司上市起即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在此期间，均严格遵循公司治理规范，清
晰界定并履行自身职责，未发生职责交叉、权责边界模糊的情形，始终秉持勤勉尽责、诚信履
职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开展经营管理工作。本次续聘既保持了
公司战略的连续性与管理层的稳定，又能发挥万锋先生深厚行业积淀的优势，促进公司战略
目标的贯彻实施，保障经营决策高效落地，推动公司持续发展，具有合理性。

为规范公司治理，明确决策与执行边界，公司已在《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
理工作细则》中，合理划分董事会与总经理的职权，重大事项均经董事会集体决策。在独立性
保障方面，公司已构建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的全方位独立体系，并借助专门委员会、独
立董事等监督制衡机制，有效防范内控风险，确保在现行治理框架下规范运作。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33687792
联系邮箱：zqswdb@txdkj.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澜清一路3号荣超新时代广场B座18楼。
五、部分董事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后，公司原独立董事卢绍锋先生、向锐先生及任达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三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上述因换届离任的董事在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6-033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在公司召开了2026年
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经表决，选举姜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见附
件），任期期限自本次职工代表选举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本次
选举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姜勇：男，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3-2017年任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质量技师，2018年任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质中心企划工程师，2019-2023
年任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23-至今任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2019-至今任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姜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6-031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
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会议通知于
2025年度股东会结束后以口头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限要求。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万锋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
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万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钟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

经审议，同意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序号

1

2

3

4

专门委员会名称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王洪萍

魏安胜

黄敬昌

万锋

成员

隆晓燕 魏安胜

李玉元 王洪萍

魏安胜 赖冬青

黄敬昌 王洪萍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
务，将自动失去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4.01、聘任万锋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02、聘任李玉元女士、隆晓燕女士、李岑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03、聘任李玉元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04、聘任李岑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万锋先生、钟小平先生、隆晓燕女士、李玉元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巨

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2026-011）

李岑女士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李岑女士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联系方式参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宫兰芳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内部审计工作需要，董事会继续聘任殷冬生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内部审计负

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一、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简历
李岑：女，198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2014年起任职

于同兴达有限，现任同兴达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岑女士已获得深圳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最近
三十六个月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宫兰芳：女，199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17年起任职于同兴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同兴达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目前，宫兰芳女士已获得深圳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无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审计负责人简历
殷冬生：男，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1-2014年任广东都

市丽人实业有限公司全盘会计，2014-2015年任深圳市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会
计，2015-2017年任深圳市中科为上市顾问有限公司财税部经理，2017年至今任职于同兴达
公司审计主管。

截止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殷冬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

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4座23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立志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整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1人，代表股份123,076,3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2850%。

2、现场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6名，代表股份122,785,10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151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人，代表股份291,2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2%。

4、中小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人，代表股份357,2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3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6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0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人，代表股份291,2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32%。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19,493,931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827,8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因此，本

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8,666,131股。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22,974,5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3%；反对 91,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6%；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55,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021%；反对9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985%；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94%。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2,974,5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3%；反对 91,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6%；弃权 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55,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021%；反对9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985%；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94%。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22,974,0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9%；反对101,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254,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621%；反对 101,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9%；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22,982,0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4%；反对 83,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1%；弃权 1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62,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016%；反对8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590%；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94%。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23,011,5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3%；反对 62,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7%；弃权 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92,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599%；反对6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683%；弃权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9%。

6、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123,007,4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0%；反对 56,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9%；弃权 1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88,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121%；反对5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166%；弃权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13%。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 123,012,1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8%；反对 61,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2%；弃权 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93,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278%；反对6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003%；弃权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9%。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 123,007,4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0%；反对 66,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0%；弃权 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88,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121%；反对6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160%；弃权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9%。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22,967,1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3%；反对106,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8%；弃权 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248,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305%；反对 106,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976%；弃权 2,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248,01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305%；反对106,8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976%；弃权 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19%。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248,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305%；反对 106,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976%；弃权 2,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9%。

关联股东对该项议案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22,972,1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3%；反对101,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弃权 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253,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8302%；反对 101,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4979%；弃权 2,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信达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35 证券简称：同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8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取消议案的情况，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不涉及

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2.本次股东会议案4.00《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中国石

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会议案7.00《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预计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亿零玖佰

零壹万零玖佰元授信额度及公司及子公司为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特别决议案）经出席
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情况：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

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6-021）。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21日（周四）下午2:45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21日9:15-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21日

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茂名市官渡路162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六）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志华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4人，代表股份241,980,28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6.5458%。
其中：

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股东人数

4

80

代表股份数

240,565,276股

1,415,012股

占总股份

46.2736%

0.272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2 人，代表股份 10,404,94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0014%。

其中：

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中小股东人数

2

80

代表股份数

8,989,930股

1,415,012股

占总股份

1.7292%

0.2722%

公司董事出席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浩天（广州）律师事务所出
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议案1.00《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572,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15%；反对 36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4%；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97,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807%；反对

36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83%；弃权 4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0%。

表决结果：通过。
2.议案2.00《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572,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15%；反对 36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4%；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97,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807%；反对

36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83%；弃权 4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0%。

表决结果：通过。
3.议案3.00《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571,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11%；反对 36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8%；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96,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711%；反对

36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79%；弃权 4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0%。

表决结果：通过。
4.议案4.00《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 164,914,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1%；反对 36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2%；弃权4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96,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778%；反对

36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83%；弃权 4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8%。

表决结果：通过。

5.议案5.00《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518,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0%；反对 41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3%；弃权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42,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588%；反对

4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77%；弃权 45,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4%。

表决结果：通过。

6.议案6.00《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518,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0%；反对 41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7%；弃权4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42,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588%；反对

4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73%；弃权 4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8%。

表决结果：通过。

7.议案7.00《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预计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亿零玖佰零壹万零玖

佰元授信额度及公司及子公司为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特别决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522,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10%；反对 41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9%；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47,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050%；反对

4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41%；弃权 4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0%。

表决结果：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浩天（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闫哲、林沁敏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

决议；
（二）北京浩天（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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